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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人事處107年4月份大事紀 

（107年4月1日至4月30日） 

日期 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4月2日、 

11日 

本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

案，分別經行政院、考試

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為因應執行捷運工程及資訊科技

業務需要，增設捷運工程局與資訊科

技局。 

二、行政院及考試院分別以院臺綜字第

1070011013 號函、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1630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

年 3月 15日生效。 

4月9日 
「文書軟體應用：Excel初

階班」 

一、為加強本府同仁Excel文書軟體基礎

應用技巧，提升資訊處理能力，邀請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陳智揚

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

參加人數共 29人。 

4月 9日至 5

月 1日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委託本府舉辦之「106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

員考試分發土木工程等類

科、地政及測量製圖類科

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協助考

試分發錄取人員全面性、系統性的掌握

工作專業知能、提升公務處理能力，於

107年賡續委託各縣市政府辦理106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專業

類科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 

二、本處及地政局等5個機關於107年4月9

日至同年5月1日間共同辦理土木工程

等類科、地政及測量製圖類科錄取人

員集中實務訓練，共計開設「採購法

工程履約管理與實務」等25堂課程，

並於107年5月1日辦理竣事；調訓人數

分別為土木工程等類科33人、地政及

測量製圖類科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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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13、

14、17、20、

25日 

「高階主管育成班」 

一、為增進本府所屬各機關未來晉升簡任

官等人員所需行政管理知能及專業核

心職能，邀請交通局張新福副局長等

擔任講座。 

二、本班參與對象為各機關薦任第 9 職等

以上人員，且具參加 107 年「晉升簡

任官等訓練」資格者為優先，參加人

數共 52人。 

4月11日 
本府經濟發展局編制表修

正案，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經濟發展局為因應推動各項重大

施政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五職等

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管理師 1

名，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102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1650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年 3月 15

日生效。 

4月11日 
本府農業局編制表修正案

，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農業局為因應推動各項重大施政

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技佐 2 名，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80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1642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年 3月 15

日生效。 

4月11日 
本府都市發展局編制表修

正案，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為因應推動各項重大

施政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四職等

至第五職等技佐 1 人，修正後編制員

額為 79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1953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年 3月 15

日生效。 

4月12日 
本府地政局編制表修正案

，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地政局為因應推動各項重大施政

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士及管理師

各 1人，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1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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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9634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年 3月 15

日生效。 

4月12日 
本府水務局編制表修正案

，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 本府水務局為因應推動各項重大施政

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技佐 1 人，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131人。 

二、 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9635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 年 3 月 15

日生效。 

4月16日 
本處編制表修正案，經考

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處為應推動各項重大施政及建設需

要，以及彈性調整現有人力，減列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助理設計師 1

名；另為提升人力資源運用效益，減

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設計師 1 名，改置為同官等職

等科員 1名，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51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71645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年 3月 15

日生效。 

4月16日 
「文書軟體應用：Excel進

階班」 

一、為提升本府同仁Excel文書軟體進階

應用技巧，提升資訊處理能力，邀請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陳智揚

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

參加人數共 27人。 

4月17日 

召開「充實本府工程人力

工作圈第 5次會議暨參加

2018年中原校園徵才就業

博覽會行前說明會」 

為參加中原大學就業博覽會，會議中就當

日活動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進行行前說

明，並再次確認出席長官名單。 

4月17日 
「文書軟體應用：Excel

高階班」 

一、為強化本府同仁Excel文書軟體高階

應用技巧，提升資訊處理能力，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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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陳智揚

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

參加人數共 31人。 

4月17日 

核定社會局等 4機關專責

辦理法制業務且歸列法制

職系之職務，適用公務人

員專業加給表(五) 

各一級機關未設專責法制單位，如於 102

年8月1日後增置專責辦理法制業務且職務

歸列法制職系之職務，應報府核定後，始得

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五)支給專業加

給，核定社會局、都市發展局、觀光旅遊局

及教育局等機關專責辦理法制業務且歸列

法制職系之職務，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

(五)。 

4月18日 
參加 2018中原大學就業博

覽會 

為辦理「充實本府工程人力-智慧伯樂翻轉

方案」，協助所屬工程機關及各區公所工

程單位人力補實，本處聯合工務局、交通

局、水務局、都市發展局及秘書處等機關，

參加 2018中原大學就業博覽會，是日市長

蒞臨會場與阿桃、園哥互動，並為在場求

職學生加油打氣。 

4月19日 
「文書軟體應用：Power 

Point研習班」 

一、為加強本府同仁PowerPoint文書軟體

基礎應用技巧，提升資訊處理能力，

邀請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陳

智揚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

參加人數共 29人。 

4月19日 

召開研商｢本府舊制退撫

給與專戶簽約、開戶及每

月撥付核銷流程｣會議 

配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66條、第
69條等規定為利本府主責之舊制退撫給與
專戶制度順利上路，爰邀集財政局、主計
處、法務局、教育局、復興區公所及臺灣
銀行桃園分行等機關(構)，在本府1301會
議室召開會議研商，由本處鄭主任秘書明
耀主持，會議結論簡述如下： 
一、函請臺灣銀行總公司，參考中華郵政

方式，各機關學校得逕洽鄰近分行簽
約開立專戶，或於人事處退撫給與專
戶底下設分戶，並修正專戶代付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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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點。 
二、以本府名義與代付金融機構簽訂合

約，以人事處名義設帳管理。 
三、各機關學校配合辦理之每月撥付流程

及期程，依人事處規劃方案辦理為原
則。 

4月20日 

辦理本處107年度人資管

理系列專班「法規新知與

實務(勞基法修正)」 

一、 為使人事人員瞭解該法修正要點以及

實務操作上之注意事項，辦理本研習。 

二、 於本府 13樓公務人力培訓中心舉行，

由勞動局檢查員王美珍擔任講座，計

有本處所屬人事人員與非本處所屬人

員共 111人參訓(為使訓練資源共享，

本次課程亦開放予非本處所屬人事人

員之業務承辦人參加)。 

4月20日 
核定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

限公司獎金發給要點 

為修正其獎金發給要點，以府人給字第

1070056567 號函核定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

限公司所報修正之獎金發給要點，並溯自

107年 1月 1日起生效，以激勵員工工作士

氣。 

4月23日 
辦理雲林縣政府人事處業

務參訪 

由沈處長德蘭率隊，包含業務交流及參訪

桃園農博展區，討論議題計有合併設置人

事機構實務作業及運作情形等 5項。 

4月24日 
「A+主管培力班-任務指

派與有效授權」 

一、為提升初任薦任主管領導管理能力，強

化其任務指派與有效授權技巧，邀請

博士博數位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講

師林祖威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各機關初任薦任第

九職等科(組)長或第八職等科(課)

長，參加人數共 39人。 

4月25日 
召開「充實本府工程人力

工作圈第 6次會議」 

為充實工程機關工程人力，妥善運用中原

大學校園就業博覽會回收之履歷，會議中

就 107 年 5 月 9、10 日參加健行科技大學

及開南大學就業博覽會分工，以及履歷運

用及管理方式進行討論，並於會後蒐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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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圈員意見，作為建立人才庫之參考。 

4月25日 

訂定「桃園市政府所屬機

關學校 107年實地關懷訪

視高齡退休人員活動計

畫」 

為加強關懷本府所屬機關學校高齡退休公

教人員，訂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107 年實

地關懷訪視高齡退休人員活動計畫，由人

事人員組成各區親善大使團，形成關懷網

絡，代表本府實地訪視，傳遞愛與溫暖，

並以府人給字第1070090422號函請各機關

學校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4月26日 《循環經濟》專書導讀會 

一、為提升同仁閱讀思考力、瞭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新思維，藉由知識擴散與分

享，引導同仁從閱讀中獲取知識，邀

請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

主任溫麗琪擔任導讀人。 

二、本次導讀會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

學校（含區公所）公務人員、約聘僱

人員及臨時人員，參加人數共 83人。 

4月27日 
「析影力故事館-永不放

棄」 

一、為激發同仁服務熱忱、提升工作動能，

透過邀請八方出版社講師丁介陶擔任

導讀人，導讀電影「永不放棄(Won't 

Back Down)」，引導同仁思考工作與

人生的意義價值。 

二、本次研習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各機關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

臨時人員及技工工友，參加人數共 89

人。 

4月27日 

編印 107年桃園市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主管人員名

錄 

基於業務聯繫需求，編印 107年桃園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主管人員名錄，並發送本市

議會及各機關運用。 

4月28日 

函報本府 107年度委任公

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人員名冊、警佐警察人員

晉升警正官等訓練人員名

冊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本府業依年度調訓比例16.5%，依式計算107

年度分配受訓名額，並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參訓名冊如下： 

一、本府107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

等訓練人員遴送受訓48人、備選5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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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訓練成績不及格經重新遴選參訓

而外加人員2人)。 

二、本府107年度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

等訓練人員為： 

(一)警察局遴送受訓69人、備選7人(含歷

年訓練成績不及格經重新遴選參訓而

外加人員6人)。 

(二)消防局遴送受訓人員25人、備選3人

(含歷年訓練成績不及格經重新遴選

參訓而外加人員1人)。 

4月30日 

本府環境保護局及文化局

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案

，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一、本府環境保護局為統籌海岸管理事

務，於 107年 3月 15日增設所屬二級

機關海岸管理處，以及因應推動各項

重大施政及建設需要，減列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士

1人、科員 2人及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技佐 2人，合計 5人 ，修正後編

制員額為 162人。 

二、另本府文化局因應 107年 1月 1日起，

成立所屬二級機關美術館，裁撤視覺

藝術科，以及為推動文化資產、閩南

及民俗文化等業務，成立文化資產

科、閩南及民俗文化科，修正組織規

程及編制表，修正後編制員額為 73人。 

三、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405646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 年 3月 15

日生效。 
 


